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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創新科技發展  
 
引言 : 
創新科技對於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是一項重大的

推動作用。 於二次大戰後 ,大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増長都依賴新科

技。  
 
香港的創新科技一直都是未成氣候 ,例如前特首董健華先生提出的

「數碼港」之「創新科技」 ,現任特首曾蔭權提出「六大產業」之

一「創新科技」 ,恐怕再一次落空。  
 
建議 : 
(1) 本港的經濟轉型是長期以來一直困擾 ,內地勞工一直高漲 ,人民

幣升值日益增強 ,在長三角之六萬間工廠面臨倒閉或破產的挑

戰 , 這是本港「創新科技」推動發展的時候。  
(2) 本港面對全球經濟不穩定 ,工業漸被淘汰 ,創新科技在世上受到

重視 ,加快轉型發展 ,所以創新產業是本港必然的選擇。  
(3) 香港要發展「創新科技」,必需吸引更多有潛力人才 ,在政策上要

推動就業市場及提升創新科技的人力資源。  
(4) 本港的企業 ,由其是中小企業 ,營商夠靈活 ,多功能 ,當局應給予較

多資源協助中小企業 ,降低及商化創新科技基金之申請手續 ,培
訓人才 ,提高中小企業競爭能力及生產力水平。  

 
結論 : 
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否能力落實經濟轉營 ,推動「創新科技」,單靠層

廟堂內的官員 ,不熟識經濟運作 ,難免出現「外行領導內行」,只會令

推動新產業工作「事倍功半」,高效率的高官固然不可缺乏 ,政府必

須與商業企業及專家學者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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